
（此决定书一式三联，第一联区局存档，第二联检查单位存档，第三联交当事人）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深环龙华责改字〔2023〕GL21号

当事人名称: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电话：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40300**********

地址/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

违法行为：利诚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来 2023 年 5 月 12 日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LHCQ23040601-1、LHCQ23040601-2）报告结果显示你单位使用 2 台非道路移动机械数值平均值 1.51、

1.05，限值 0.5，检测结果不合格。

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图片/视频）、当事人提供的营业

执照、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检测报告等为凭。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第一款的规定。

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

若你（单位）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六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我局将按照

法律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

我局将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责令改正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对你（单位）违法行为

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的，我局可根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

予环保部门的监管措施：1、依据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2、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或者深圳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联系人：涂永军、林松阳；

电话：0755-23332232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澜行政服务大厅 A 栋 307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

2023 年 5 月 18 日


